附件4

采购需求

    一、采购标的

    1.托育机构应急演练项目

协助开展托育机构应急演练，包括制定工作方案、撰写脚本、组织实施、开展效果评价等；能够独立组织专家研讨，按时限要求高质量完成脚本撰写；能够提供必要的演练场地、设备设施、宣传物料、工作人员等支撑条件。

2.托育机构专项培训项目
    围绕婴幼儿照护、常见伤害急救等内容组织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开展实操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专项能力。申请单位需具有满足培训工作所需的固定场地和教学设施，能够组织开展实操训练；负责制定培训计划，报委托单位审定，并按照委托单位要求进行相应调整，培训人数不少于420人次；能够独立组织实施培训，并提供培训期间学员用餐；培训结束后组织学员进行育婴师职业资格认定并承担相应费用，保证一定的通过率。
  二、商务要求

1.交付（实施）的时间（期限）和地点（范围）
2024年10月31日前完成托育机构应急演练项目各项工作任务，形成项目总结报告和评价结果。2024年11月30日前完成托育机构专项培训项目，形成工作完成报告，并对培训情况进行深入分析，提出未来培训建议。
培训和劳务费等费用支出

承诺遵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财务制度标准。

3. 付款条件（进度和方式）

按照工作进度分次支付，首付款为70%；后期款为30%。支付尾款时，承担单位应提交工作验收报告等成果性材料和资金使用情况，在合同金额内据实支付尾款。工作验收后，承担单位应将未使用的资金及时退回甲方。
三、技术要求

验收标准：落实申报书项目方案内容。



